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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

推荐表
1、 被推荐单位基本信息（填写）
	*被推荐单位/个人名称
	

	推荐类别
	(城镇环境类     □环境管理类     □企业环保类

(生态保护类     □环保宣教类


二、推荐单位基本信息（不填写）
	推荐单位基本信息

	推荐单位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职    务
	

	移动电话
	
	固定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电子邮箱
	


二、推荐理由（填写）
	文字简练、重点突出，字数不超过500字

	


4、 推荐单位意见

	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（本单位承诺被推荐单位/人事迹真实有效）  


5、 注意事项

	注意事项

	1.《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推荐表》（一式六份）与《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集体/个人申报表》一并邮寄至中华环境奖秘书处，并发送电子邮件至zhangrui@cepf.org.cn；

2.推荐单位可以是国务院各组成单位、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及3A级以上社会团体；

3.推荐对象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，一般不评选副司（局）级以上的领导干部；

4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对象事迹的真实性负责；

5.若推荐对象初评入围，推荐单位须协助推荐对象进行事迹公示及事迹声像资料的拍摄，具体要求详见《中华环境奖评选奖励办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；

	联系方式

	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秘书处

电  话：010-67112884

传  真：010-67118190

E-mail：zhangrui@cepf.org.cn

网  址：http://www.cepf.org.cn
地 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环境大厦719室      邮  编：1000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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